疫情防控事项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如面试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者10天内无市外旅居史且无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面试当天可不提供核酸检测报告。
二、面试人员自7月15日以来有省内有疫情发生县（区）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，面试当天须持本人面试前3天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第一次采样时间为7月28日及以后，第二次采样时间与第一次采样时间间隔须≥24小时，核酸检测报告时间以采样时间为准，非检测时间或报告打印时间）。
三、来（返）川面试人员在入攀时须申领“四川天府健康通”，扫“入川码”，并按照“入川码”弹窗提示或提醒短信做好防控措施。面试当天，所有来（返）川面试人员须提供面试前48小时内（采样时间为7月29日08:30及以后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（核酸检测报告时间以采样时间为准，非检测时间或报告打印时间）。
四、其他面试人员，面试当天须持面试前48小时内（采样时间为7月29日8:30及以后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（核酸检测报告时间以采样时间为准，非检测时间或报告打印时间）。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，不得参加本次面试：
一、健康码为“红码”“黄码”或行程卡为“红卡”“橙卡”“黄卡”风险未排除的。
二、有省外旅居史、尚未完成入川即检3天2检的。
三、面试前10天内有国（境）外旅居史，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。
四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或次密接者，尚未完成居家健康监测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。
五、面试前7天内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，正在实施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的。
六、为进出口货物、入境口岸相关从业人员、集中隔离点工作人员等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，尚未完成居家健康监测、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等健康管理的。
七、面试前7天内其共同居住者未完成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。
八、面试当天，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及其他有关证明的。
九、经现场确认有体温异常（≥37.3℃）或呼吸道异常症状且经驻点医务人员排查，未能排除感染风险者。
十、面试人员如因有相关旅居史、密切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被集中隔离、居家隔离、居家健康监测，面试当天无法到达考点的，视为放弃面试资格。仍处于新冠肺炎治疗期或出院观察期，以及其他个人原因无法参加面试的，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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